附件4

桃江县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出名称
	乡村振兴资金

	主管部门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自评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34
	234
	234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34
	234
	234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推进乡村振兴
	完成乡村振兴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自评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
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指标
	项目
	14
	14
	10
	10
	

	
	
	
	
	
	
	
	
	

	
	
	
	
	
	
	
	
	

	
	
	质量
指标
	完成合格率
	1
	1
	10
	10
	

	
	
	
	
	
	
	
	
	

	
	
	
	
	
	
	
	
	

	
	
	时效
指标
	全年
	1年
	1年
	10
	10
	

	
	
	
	
	
	
	
	
	

	
	
	
	
	
	
	
	
	

	
	
	成本
指标
	经济成本
	234万元
	234万元
	20
	20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加强乡村振兴
	加强乡村振兴
	加强乡村振兴
	10
	10
	

	
	
	
	
	
	
	
	
	

	
	
	
	
	
	
	
	
	

	
	
	社会效
益指标
	改善人居环境
	改善人居环境
	改善人居环境
	10
	10
	

	
	
	
	
	
	
	
	
	

	
	
	
	
	
	
	
	
	

	
	
	生态效
益指标
	保障环境
	保障环境
	保障环境
	10
	10
	

	
	
	
	
	
	
	
	
	

	
	
	
	
	
	
	
	
	

	
	
	可持续
影响指
标
	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
	10
	10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5%
	95%
	10
	10
	

	
	
	
	
	
	
	
	
	

	
	
	
	
	
	
	
	
	

	总分
	100
	100
	


备注： 每个项目支出一张表。
填表人：           填报日期：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5

鲊埠回族乡乡村振兴资金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报告
为认真落实绩效评价制度，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的监督管理，规范支出预算执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根据《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桃财监〔2025〕33号）的要求，我乡认真组织开展了2024年乡村振兴资金绩效自主考评工作。现将考评工作自查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1）乡村振兴资金下达预算及项目情况

2024年鲊埠回族乡乡村振兴资金229万元，用于完善我乡辖范围内9个村（社区）基础设施条件、人居环境以及产业发展。

（2）乡村振兴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2024年2月份下拨中央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115万元：①花园台村完家坳至大桥组渠道改管道建设，新建完家坳至大桥组渠道改管道，长800米、直径0.2米。方便270余亩水田灌溉，惠及90户398人；②大水田村沈家村水渠建设，新建沈家村长120米、宽0.8-1.5米、高0.8-1米水渠。方便100余亩水田灌溉，惠及180户683人；③军功嘴村荷未湾农田灌溉项目泵站灌溉管网建设，新建一个泵房，铺设水管500米。方便灌溉农田60多亩，惠及80户360人；④江家坝村余家村水库溢洪渠维修，完成全长80米余家村水库溢洪渠维修，改建至两边高1.2米底板80公分宽。方便400余亩水田灌溉，惠及163户562人；⑤南京湾村南京湾村委对岸河道护坡建设，成南京湾段河道浆砌石护坡（长80米，宽0.8米，高3米）。方便26户78名脱贫（监测）户的生产生活；⑥车门塅村梅树村、学树村组公路拓宽，完成梅树村、学树村组长1.5公里公路由3.5拓宽至5米。帮助周边6户贫困户和402户农户消除道路路基垮塌隐患；⑦陶公庙村回龙湾至土地村组公路拓宽，完成回龙湾组到土地村组公路长1.7公里，由3.5米拓宽至4.5米，帮助周边4户贫困户和30户农户消除道路路基垮塌隐患；⑧鲊埠社区三湾村至八斗丘渠道，新建三湾村至八斗丘长约350米，宽0.6米高0.4米渠道并衬底。方便30亩水田灌溉，惠及120户、612名农户；⑨鲊埠回族乡人居环境提升整治工程，购置勾臂箱不少于35个。提高公共区域和垃圾清运水平，营造爱护环境、清洁家园良好氛围，提高卫生意识和参与积极性，长效提升农村人居环境；⑩颜溪港车门塅村保家楼至南京湾村委沿线1.4千米路基新建，新建鲊埠回族乡颜溪港车门塅村保家楼至南京湾村委左岸路基1.4千米，改善周边农田机械化作业和农户出行条件，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2、2024年9月份下拨中央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64万元：①江家坝村陈武村组池塘清淤衬砌及公路拓宽硬化，完成江家坝村陈武村组池塘清淤；基础挖掘：长65米、宽1.5米、深0.2米；衬砌：长65米、上底宽0.6米、下底宽1.2米、高3.5米。完成陈武村组400米公路扩宽硬化，路面由3米拓宽至5米，混凝土厚度20厘米。惠及65户265人；②鲊埠回族乡废弃物回收箱购置安装，为全乡50个农药勾兑集中取水点安装鲊埠回族乡农药包装等废弃物回收箱，推进农业废弃物源头分类减量，惠及3200余亩农田废弃物回收处置，受益群众2000余户7000余人；③军功嘴村荷末湾溪港护坡、硬化，完成荷末湾溪港650米护坡建设和堤顶路面建设及3米宽、0.15米厚混凝土硬化；④江家坝村陈武村组公路拓宽，完成江家坝村陈武村组长750米公路路基由3.5米拓宽至5.5米，路面由3.5米拓宽至5米。惠及14户65人。

3、2024年9月份下拨省级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30万元：①南京湾村大村口至仙鹤组水渠、南家村水渠建设。完成大村口至仙鹤组水渠（长270米、宽0.8米、高0.6米）、南家村水渠（长100米、宽0.4米、高0.4米）建设。方便7户18名脱贫(监测)户和19户125名一般农户的生产生活，提高农作物生产产量美化村庄形象；②陶公庙村月形湾组水毁公路修复建设，完成陶公庙村完成陶公庙村月形湾组1000米水毁公路修复，由原3米拓宽至5米并硬化；消除24户105名农户出行隐患，改善出行条件。
4、2024年9月份下拨省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5万元，用于大水田村沈家村组沈家村水渠刘孝华屋头至刘正良山头段新建，新建沈家村长135米、底宽0.8-顶宽1.5米、高0.8-1米水渠，方便40余亩水田灌溉，惠及22户、116名农户，其中脱贫户（监测）5户18人，本项目可持续使用15年，建成后可使农民增产增收，脱贫（监测）户和村民满意度高。

5、2024年10月份下拨省级第三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15万元：①大水田村鲁家湾组水渠建设，新建鲁家湾组水渠长180米、宽0.5米、高0.5米水渠。方便50余亩水田灌溉，惠及26户89人；②花园台村完家坳至罗卜村组渠道改管道建设，新建完家坳至罗卜村组渠道改管道，长750米、直径160。方便90余亩水田灌溉，惠及47户178人；③鲊埠社区颜家山渠道，颜家山渠道新建长约400米，内空宽0.3米，高0.5米衬砌衬底，方便85亩农田水田灌溉，惠及65户260名农户。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我乡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自评工作。为做好乡村振兴资金绩效考评自评工作，我乡由乡长李政辉同志牵头、纪委书记郭咏同志及财政办主任符跃东同志、经济和生态办主任李磊全面负责，财政办、经济和生态办、纪委监察室工作人员全员参与、相互配合、通力协作，按照省、市、县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乡年度工作计划，通过查账目，进村入户，实地查看工程等方式，对我乡乡村振兴工作及229万乡村振兴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全方位自查，完成了我乡乡村振兴资金绩效自评工作。

三、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4年我乡中央、省级、县级乡村振兴资金总收入为229万元，到位率100%。其中中央乡村振兴资金179万元；省级乡村振兴资金50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24年乡村振兴资金基本通过电子集中支付系统，按分配文件精神按批次及时足额拨付至各村村账及项目执行单位，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乡2024年乡村振兴资金都是根据我乡各村实际情况进行科学使用，让专项资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持续影响等都发挥最大效益。

4、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了各村的基础设施条件，为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供了便利，经我们工作人员的实地走访，村民满意度100%。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偏离绩效目标原因：我乡的专项资金金额量不大，分配到各村的专项资金无法完整完成各项基础设施项目的修建。

下一步改进措施：灵活整合各项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金和自筹资金，按计划完成对计划内各基础设施的修建工作。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乡绩效自评结果在乡村两级公示栏中进行公示，并将结果会同各扶贫政策及惠民政策由结对帮扶责任人在每月走访中向各贫困户及村民进行宣传告知。

今年，我乡严格按照上级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乡村振兴，使各项政策措施落实生效，维护资金安全，提高乡村振兴资金使用效率。

                  桃江县鲊埠回族乡人民政府

                      2025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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